
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实现自给底线有基础有途径

摘要：近年来，不少省份粮食产消缺口在增加，过去的产销平衡区正

在向销区滑落。遵循中央“共同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”的

要求，经测算发现，若平衡区以稻麦口粮用途的消费自给为底线，主

销区以农村常住人口的稻麦口粮用途消费自给为底线，其实现自给完

全有基础、有途径。一方面，要正确看待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确保一

定自给能力的含义，以设定自给率激发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遏止非粮

化的内生动力；另一方面，加大支持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提升粮食综

合生产能力建设，发挥自给底线对粮食生产流通能力建设的中长期指

导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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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粮食主销区产消缺口在增加，过去的产销平衡区

正在向销区滑落，滑落趋势正在加快、滑落程度不断加深。2020

年，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，强调

主产区、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“共同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

的责任”。2020 年 11 月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

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4 号）也指出，“产销平

衡区和主销区要保持应有的自给率，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不减少、

产能有提升、产量不下降”。确保粮食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有一

定的自给能力，对其自身粮食供应安全、缓解主产区经济社会生

态压力，确保稳产保供可持续至关重要。

有地方反映，让粮食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恢复一定自给、甚

至退地种粮存在较大难度，不具备现实可行性。我们通过测算发

现，若平衡区以稻麦口粮用途的消费自给为底线，主销区以农村

常住人口的稻麦口粮用途消费自给为底线，两区实现自给完全有

基础、有途径。要正确看待让平衡区和主销区确保一定自给能力

的含义，改变单纯依靠面积扩张的增产观念，充分发挥自给底线

对粮食生产流通能力建设的中长期指导作用，推动产销平衡区和

主销区稳步、有效提升粮食保供能力。

一、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实现稻麦口粮用途自给有基础

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定位不同，粮食自给底线设定可以有差

异。除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西藏、新疆另设底线外，平衡区应至

少满足常住人口的稻麦直接用于口粮用途的消费自给，主销区应

至少满足农村常住人口的稻麦直接用于口粮用途的消费自给。根

据当前各省（市、区）的生产消费数据测算发现，平衡区已有 2

省可达到自给底线，主销区已有 3 省可达到自给底线，其余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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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给的省份均可以在不增加种植面积的基础上，依靠提升生产能

力，守住甚至跨越自给底线。

在当前生产能力下，重庆、广西已实现常住人口稻麦口粮用

途消费自给。在当前稻谷和小麦单产水平下，重庆稻麦产量总和

比其稻麦口粮消费底线多 63.89 万吨，广西多 320.04 万吨，已

经实现自给底线目标。其他非主产省份，在目前生产能力下，还

无法实现本省稻麦用于常住人口口粮用途的自给。在粮食主销

区中，海南缺口 7.82 万吨，福建缺口 168.96 万吨，浙江缺口

365.29 万吨，广东缺口 609.51 万吨。在产销平衡区中，宁夏缺

口 6.91 万吨，云南缺口 30.31 万吨，青海缺口 39.32 万吨，甘

肃缺口 55.44 万吨，贵州缺口 61.86 万吨，山西缺口 69.85 万吨，

山西缺口 244.13 万吨。

单产提至全国平均水平，不少平衡区、部分主销区可实现稻

麦中用于常住人口口粮用途的自给。粮食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粮

食单产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有助于其

实现自给目标。主销区中，海南、广东、福建的稻谷平均单产仅

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78%、85%、92% ；产销平衡区中，云南、贵

州的稻谷单产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39%、43%，宁夏、甘肃、陕

西、青海和山西的小麦单产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57%、67%、

70%、70%、73%。若云南省的稻麦种植面积中有 20% 达到全

国平均单产，可以实现省内常住人口稻麦口粮用途消费自给；海

南、陕西、宁夏的稻麦种植面积中有 40% 达到全国平均单产，

可以实现自给；贵州、甘肃的稻麦种植面积中有 60% 达到全国

平均单产，可以实现自给。且在上述条件下，该 6 省不仅无需新

增种植面积，还可以节约 0.59%~9.29% 的现有种植面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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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口相对较大的主销区，完全可以实现农村常住人口稻麦口

粮用途自给。主销区中浙江、福建、广东 3 省还不能实现常住人

口的稻麦口粮用途自给，可进一步聚焦到农村常住人口稻麦口粮

用途保障。经测算，福建、广东完全能够保障自身农村常住人口

的稻麦口粮用途消费自给，仅剩浙江还有 32.01 万吨缺口。将这

一缺口折合为当前的稻谷种植面积，相当于需要新增 5.53% 的种

植面积。若浙江省的稻麦种植面积中有 40% 达到全国平均单产，

完全可以实现省内农村常住人口稻麦口粮用途消费自给，反过来

还可节约 2.42% 的种植面积。

无法通过提升生产实现自给底线的省份，要持续夯实生产、

强化流通保障。产销平衡区的山西、青海，稻麦口粮产需有缺

口，短期还不能通过提升生产能力来弥补。即使省内全部稻麦

种植面积单产都提升至全国平均水平，仍分别有 125.97 万吨、

21.94 万吨的需求缺口，相当于需要新增 55.43%、54.47% 的稻

麦种植面积，这在现实有难度。对于这 2 个省，从短期看，应采

取区别化的措施，通过强化粮食调剂调运能力，保障区域内粮食

安全。从长期看，一方面要通过改善技术装备条件，提升粮食综

合生产能力，发展特色粮食产业；另一方面要坚决遏制基本农田

“非粮化”，保证粮食生产的基本载体不减少、不侵占。

二、提高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实现稻麦口粮用途自给的建议

中央对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粮食稳产保供的要求，自始至

终是一贯的、明确的。“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保持应有的自给

率”，是新时期中央进一步压实地方粮食安全责任的重要举措，

也是地方自身应对各类新型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。实现稻麦口粮

用途的自给，一些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有基础、有途径，需要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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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观念认识和配套措施。

正确看待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确保一定自给能力的含义。确

保一定自给，是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担

当，也是粮食安全全国战略分工的重要组成。对产销平衡区和主

销区自给的要求，不意味着生产经营退回到过去，更不意味着要

退林种粮、退菜种粮，要改变过去增产只依靠增加面积的传统观

念，要通过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生产。对产销平衡区和主

销区自给的要求，更不意味着全部自给、弱化流通，相反更要强

调生产与流通相辅相成，通过建立更加高效迅捷的流通体系补足

产需缺口。

以设定自给率激发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遏止非粮化的内生动

力。在原有政策安排下，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主要是按照中央要

求保持一定的生产规模，压实粮食生产主要靠稳定基本农田、粮

食生产功能区面积，动力较为不足。现在设定粮食自给目标，把

自给率与生产挂钩，相当于用自身粮食的内在需要替代中央自上

而下的生产要求，从“要我种粮”向“我要种粮”转变，将过去

守住粮田“利他”转变为“利己”，有助于激发产销平衡区和主

销区抓粮的内生动力，实现抓粮动力机制由外而内转变。地方基

于自身粮食保供安全需要，根据自给需求倒推面积底线，通过稳

住生产载体来守住自给底线，遏止耕地非粮化。

加大支持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。抓好

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粮田机耕道建设、中低产田改造、作物统防

统治，补齐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短板，提升基本农田、粮食生产功

能区生产规模化、机械化以及技术服务水平。加大品种研发力

度，培育适合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自然气候条件的特色品种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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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优质品种技术集成推广，缩小与主产区的产能差异。经济发达

主销区，要充分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，开展技术攻关，加快高新

技术与粮食生产过程融合，使粮食生产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

增长。

发挥自给底线对粮食生产流通能力建设的中长期指导作用。

设定稻麦中口粮用途的自给为底线，实质上是以目标为导向，对

地方粮食生产流通能力提出了长期和动态要求。在当前生产能力

下很难实现自给的省份，要根据自给目标，对生产和流通建设做

出中长期规划。生产方面，中期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、完善农

业技术服务、发展社会化服务；长期加强作物育种、提升耕地质

量、推出技术集成配套。流通方面，中期强化通道建设、加强产

销协作、疏通流通堵点断点；长期监测粮食产需动态缺口、粮食

流量流向、建立全国调度平台。

供稿人：�普蓂喆  钟  钰  牛坤玉  陈  希 

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

中央农办  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软科学研究基地　 

中国农业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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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

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稻麦口粮用途消费缺口及�

折合面积占比估算方法

第一，估算稻麦中口粮消费的数量。全国人均全年口粮消费

数量来自《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（2014—2020 年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纲要》），《纲要》指出“到 2020 年，全国人均全年口粮消费

135 公斤”，所以以每人每年消费口粮 135 公斤作为计算标准。人

口数量来自国家统计局 2018-2020 年年末常住人口数量的三年平

均值。两者相乘，得到各省稻麦口粮需求总量。

第二，计算当前各省稻谷和小麦的生产能力。数据取为国家

统计局各省稻谷和小麦产量的总和。由于 2020 年分省产量年度

数据尚未公布，采用 2019 年各省的产量数据。

第三，不同生产能力下稻麦的潜在生产能力。绝大部分产销

平衡区和主销区的稻麦单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如果现有种植面

积的单产可以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，则能够在不增加种植面积的

前提下，提高粮食产量。在现实中，可以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、

农技成片推广等措施，提升部分面积的生产水平。所以，假设提

升生产能力按照现有种植面积中的一定比例逐层推进。例如，在

某个产销平衡省或主销省，先选取现有种植面积中基础较好的

20%，将其单产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，余下 80% 保持不变，由此

可以计算出一个潜在产量水平。然后将高产面积占比从 20% 逐

级提高到 100%，意味着生产能力逐渐提升，进而估算出不同生



· 7 ·

产能力水平下的潜在产量。

第四，不同生产能力下的稻麦口粮用途产需缺口。稻麦中用

于口粮用途消费量减去不同生产能力下的产量，差值为正说明存

在需求缺口，差值为负说明生产能力可以满足消费需要。结果见

表 1。

表 1  不同生产能力下的稻麦口粮用途产需缺口估算（单位：万吨）（以常住人口为基数）

地区
现有生产能力

水平下

2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4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6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8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10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主

销

区

浙江 365.29 342.27 319.25 296.24 273.22 250.20

福建 168.96 162.11 155.26 148.41 141.55 134.70

广东 609.51 571.26 533.02 494.77 456.53 418.29

海南 7.82 0.69 -6.44 -13.57 -20.69 -27.82

产

销

平

衡

区

广西 -320.04 — — — — —

重庆 -63.89 — — — — —

贵州 61.86 33.27 4.69 -23.89 -52.48 -81.06

云南 30.31 -4.35 -39.02 -73.68 -108.34 -143.01

山西 244.13 220.50 196.87 173.23 149.60 125.97

陕西 69.85 32.85 -4.15 -41.14 -78.14 -115.14

甘肃 55.44 28.21 0.99 -26.24 -53.46 -80.69

青海 39.32 35.84 32.37 28.89 25.42 21.94

宁夏 6.91 3.11 -0.69 -4.49 -8.30 -12.10

备注：1. 表中正值表示在一定的生产能力下存在需求缺口、产不足需，反之负值表示产量可以满足消费

需求；2. 生产能力提升是指单产达到全国平均水平；3. 主销区中的北京、天津、上海和产销平衡区的西藏、

新疆具有特殊性，在此不做计算。

第五，将稻麦中用于口粮用途的产需缺口折算为新增（或节

约）面积。得到稻麦口粮用途产需缺口后，根据单产折算为相应

的种植面积。以各省稻谷和小麦中的优势品种为折算依据。例

如，云南省的稻麦生产中，稻谷面积最大，以稻谷现有单产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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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，得到所需要新增（或节约）的面积。将所需新增（或节约）

的面积除以现有稻麦总面积，可以得到增加（或减少）比例。结

果见表 2。

表 2  稻麦口粮用途产需缺口折算为新增（节约）面积占比（以常住人口为基数）

地区
现有生产能力

水平

2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4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6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8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10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主

销

区

浙江 69.85% 65.45% 61.05% 56.65% 52.25% 47.85%

福建 43.45% 41.69% 39.93% 38.16% 36.40% 34.64%

广东 56.68% 53.13% 49.57% 46.01% 42.46% 38.90%

海南 6.19% 0.55% -5.09% -10.72% -16.36% -22.00%

产

销

平

衡

区

广西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重庆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贵州 12.10% 6.51% 0.92% -4.67% -10.26% -15.85%

云南 4.08% -0.59% -5.25% -9.92% -14.59% -19.25%

山西 107.42% 97.03% 86.63% 76.23% 65.83% 55.43%

陕西 16.49% 7.75% -0.98% -9.71% -18.44% -27.17%

甘肃 19.63% 9.99% 0.35% -9.29% -18.93% -28.56%

青海 97.58% 88.96% 80.33% 71.71% 63.09% 54.47%

宁夏 4.86% 2.19% -0.48% -3.16% -5.83% -8.50%

备注：1. 表中的正值表示在一定生产能力水平下、为了弥补供需缺口，需要在现有稻麦种植面积基础上

增加种植的比例，反之，负值表示满足供需缺口可以节约的种植面积占比；2. 生产能力提升是指单产达到全

国平均水平；3. 主销区中的北京、天津、上海和产销平衡区的西藏、新疆具有特殊性，在此不做计算。

第六，对于主销区省份，可以进一步将自给底线设定为满足

农村常驻人口的稻麦口粮用途消费。在计算主销省份农村常住人

口稻麦口粮用途消费量时，每人每年消费口粮数量沿用 135 公斤

作为计算标准。人口数量来自各省统计年鉴 2017-2019 年年末农

村常住人口数量的三年平均值。其余计算方法如前步骤，可以得

到 4 个主销省的产需缺口（见表 3），折合为新增（节约）种植面

积（见表 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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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  不同生产能力下的稻麦口粮用途产需缺口估算（单位：万吨）（以农村常住人口为基数）

地区
现有生产能力

水平下

2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4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6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8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10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主

销

区

浙江 32.01 8.99 -14.02 -37.04 -60.06 -83.07

福建 -206.30 -213.15 -220.00 -226.85 -233.70 -240.55

广东 -625.79 -664.04 -702.28 -740.53 -778.77 -817.02

海南 -51.09 -58.22 -65.35 -72.48 -79.61 -86.74

备注：1. 表中正值表示在一定的生产能力下存在需求缺口、产不足需，反之负值表示产量可以满足消费

需求；2. 生产能力提升是指单产达到全国平均水平；3. 主销区中的北京、天津、上海具有特殊性，在此不做

计算。

表 4  稻麦口粮用途产需缺口折算为新增（节约）面积占比（以农村常住人口为基数）

地区
现有生产能力

水平

2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4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6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8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100% 种植面积

生产能力提升

主

销

区

浙江 5.53% 1.55% -2.42% -6.40% -10.37% -14.34%

福建 -50.48% -52.16% -53.84% -55.51% -57.19% -58.87%

广东 -54.54% -57.88% -61.21% -64.54% -67.88% -71.21%

海南 -40.39% -46.02% -51.66% -57.30% -62.93% -68.57%

备注：1. 表中的正值表示在一定生产能力水平下、为了弥补供需缺口，需要在现有稻麦种植面积基础上

增加种植的比例，反之，负值表示满足产需缺口可以节约的种植面积占比；2. 生产能力提升是指单产达到全

国平均水平；3. 主销区中的北京、天津、上海具有特殊性，在此不做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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